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和免除责任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
约定内容为准。

保险期间：终身

投保年龄：18周岁-67周岁

汇丰汇传卓悦终身寿险
（分红型）
保障人生重要时刻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

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所有保险

费，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您可与私

人财富规划师细阅该保险产品的特色，并通过《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了解您在不同保单年

度内可能获得的退保给付。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1.

2.

3.

刊发：本宣传资料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统一印刷    序列号：INSH-CMKTG-241007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联系地址：

电话：

网址：

400-820-8363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20楼2002单元，

21楼2101单元 (邮政编码：200120)

(86 21) 3850 9200        传真：(86 21) 3895 0282 

www.hsbcinsurance.com.cn 

WLY (PINB)-202410



产品
特色

兼顾保障与财富传承，给家庭一个从容未来，一份坚定依靠。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满足您不同的产品需求。年轻时，我们提供高额的身故/全

残保障，在人生遭遇变故之后，家人继续拥享安定优渥的生活；需要传承时，

财富可以精准传承给指定受益人*。

传承爱与财富
守护家人安康，从容布局未来

对家人的爱与守护，是一种本能，更是一种传承。在不确定的未来里，总想给他们储备一份确定的保障，

去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继续为爱续航。我们愿意与您一起，用时间储备财富，也锁住稳稳的幸福，不辜

负每一份珍贵的爱与守护。

为爱续航 守护家庭

   提供身故保险金

人生虽然无法未卜先知，但却可以未雨绸缪，为爱早做准备。在保险合同

有效期内，当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

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指定受益人范围以本公司运营规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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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保额 
保障充裕

   通过红利增加保障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每个保单年度的红利将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

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升级人生保障。

   红利给付

- 增加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除按

保险合同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还将额外给付用

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所增加的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同

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 增加退保给付

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决定退保，除了可获得基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还可额外获得用红利购买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注：保险合同红利的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

红利分配方式。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故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

额保险金额是不保证的。具体给付条件和金额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约定。

   提供全残保险金

1、上述“身故保险金”与“全残保险金”中的“N“按以下方式确定：

2、上述“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

所得到的年龄。

备注：

当意外不期而至，竭力缓释对家庭的冲击。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当被保

险人不幸被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予

被保险人，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若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1）

2）

到达年龄

18-40周岁

41-60周岁

61周岁及以上年龄

N

160%

14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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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驾财富 
保障未来

优化投保 
轻松省心

   支持高免体检额

轻松为爱加固保障。对满足条件者，我们可提供较高的免体检

额，支持投保人轻松省心地完成保障计划配置，稳稳守护自己与

家庭的未来。

*请联系您的私人财富规划师了解投保规则。

仅设置三条责免 提升客户体验

   支持保单贷款服务

生活偶有急需，如面临资金调度难题，我们愿意鼎力相助。保险

合同有效期内，您可向我们申请保单贷款服务，经审核同意后，

我们将为您提供充裕的现金流，以解燃眉之急。

*保单贷款的具体服务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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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岁的丰先生正处于事业黄金期，实现了初始的财富积累，丰先生深知财富增值的不易，希

望尽早做好传承规划，让他5岁的儿子小汇拥有一个规划完善、安心无忧的未来。因此，丰先

生精心挑选，购买了一份「汇丰汇传卓悦终身寿险（分红型）」保单，这不仅是财富的传承，

更是爱与责任的传递。

丰先生为自己投保的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00元人民币，5年交费总额为5,469,150元

人民币，保险期间为终身，且保单的受益人指定为小汇。该产品能满足丰先生的以下需求：

图示如下，按“情景1”和“情景2”利益进行演示：

投保
示例

注: 

“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

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

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也是不保证的。各项保险利益的给付，须满足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的给付条件及保险金申请

的相关约定。

上述所列保险利益说明详见本材料附录「利益演示表」及相关重要提示。

1、

2、

当年度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情景1）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情景2和情景1两档演示的身故或全残给付的差额）

爱与财富世代相传

若丰先生105周岁（第65个保单年度末）

时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10,000,000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0 / 13,742,991，总

计 10,000,000 / 23,742,991（按情景1 / 

情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爱与保障不会缺席

若丰先生65 周岁（第25个保单年度末）

时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10,000,000+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0 / 3,674,128, 总计

10,000,000/ 13,674,128（按情景1 / 情

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41周岁 45周岁 65周岁 105周岁

25,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5,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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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
流程

理赔
流程

步骤一

汇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简称“汇丰保险经纪”）的私人财富规划师

将为您进行详尽的财务需求分析

步骤二

按财务需求的分析结果，为您量身规划适合的产品和保障额度

步骤三

汇丰保险经纪的私人财富规划师为您详细解释保险建议书，和您一起

调整方案细节

步骤四

签署投保文件

步骤一

您需完整填写「理赔申请表」并参见“理赔所需材料清单”

准备相关材料

步骤二

请将填妥的「理赔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交予您汇

丰保险经纪的私人财富规划师，或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步骤三

当收到您填写完整的理赔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后，我们会

予以立案并安排理赔人员负责审核

步骤四

根据我们的理赔服务承诺，尽快完成审核和处理理赔申请，

并向您及时反馈结果

当您需要提出理赔申请时，请联系您汇丰保险经纪的私人财富规划师，或致电

我们的客户服务热线400-820-8363，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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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利益演示表
基本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保险金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累计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

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93,830

2,187,660

3,281,490

4,375,32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489,520

1,344,010

2,322,250

3,414,140

5,005,660

5,096,070

5,187,470

5,279,850

5,373,170

5,467,430

6,467,240

7,525,790

8,441,230

9,094,510

9,517,910

10,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231

49,746

80,212

110,656

141,122

143,078

145,078

147,082

149,132

151,208

173,577

199,628

230,061

265,077

305,130

321,461

当年度红利

情景1 情景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440

24,862

40,813

57,313

74,394

76,759

79,196

81,686

84,252

86,883

117,340

155,949

199,709

245,550

293,063

321,46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231

68,977

149,190

259,846

400,967

544,046

689,124

836,206

985,337

1,136,545

2,769,156

4,644,720

6,804,759

9,294,037

12,160,833

13,742,99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178

29,939

66,089

117,467

200,711

277,250

357,481

441,504

529,438

621,398

1,790,880

3,495,519

5,744,054

8,452,472

11,574,571

13,742,991

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

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

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

和数值均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

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

表列“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之和。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

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

分配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

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分配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

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

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

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4.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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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

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

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

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

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

表”中保单年度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对应保单年度

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进行取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

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

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

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

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

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4.

1)

2)

3)

4)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情景1 情景2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1,093,8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93,830

2,187,660

3,281,490

4,375,32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5,469,150

489,520

1,344,010

2,322,250

3,414,140

5,005,660

5,096,070

5,187,470

5,279,850

5,373,170

5,467,430

6,467,240

7,525,790

8,441,230

9,094,510

9,517,910

10,000,000

497,698

1,373,949

2,388,339

3,531,607

5,206,371

5,373,320

5,544,951

5,721,354

5,902,608

6,088,828

8,258,120

11,021,309

14,185,284

17,546,982

21,092,481

23,742,991

情景1 情景2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19,231

10,068,977

10,149,190

10,259,846

10,400,967

10,544,046

10,689,124

10,836,206

10,985,337

11,136,545

12,769,156

14,644,720

16,804,759

19,294,037

22,160,833

23,742,991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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